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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采矿权评估报告摘要

冀矿资评（采）字[2024] CHQ 01 号

评估机构：河北矿产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委托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评估对象：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评估范围：本次评估的范围以评估委托合同载明的范围为依据。即拟划定矿区范

围，面积为 0.1151km2，矿区范围由 11 个拐点坐标圈定，设计生产规模：51 万吨/年；

开采标高：+845m～+660m。

评估目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拟通过挂牌方式出让石柱县王场

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矿业权管理规定，需对

该新设采矿权（新增资源）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提供在本评估报告中所述的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点上“石柱县王场镇蛟

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底价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4 年 6 月 30 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基准价因素调整法

评估参数：矿区面积 0.1151km2；截止 2024 年 5 月 5 日，拟划定矿区范围内建筑

石料用灰岩矿资源量 1,188.8 万吨，其中控制资源量 929.9 万吨（可利用资源量 822.1

万吨，边坡资源量 107.8 万吨），推断资源量 258.9 万吨（可利用资源量 165.8 万吨，

边坡资源量 93.1 万吨）；除原矿区范围内剩余资源量，新增资源量 1,188.8 万吨。回

采率 95%；生产规模为 51 万吨/年；服务年限 18.4 年；评估计算服务年限 18.4 年；

最终产品为建筑石料用不同粒级的碎石和机制砂等；产品销售价格为 30.72 元/吨（不

含税）；固定资产投资原值 2,726.83 万元，净值 1,954.56 万元，流动资金 272.68

万元；单位总成本 19.1 元/吨，单位经营成本 16.61 元/吨；折现率 8%；石灰岩采矿

权出让基准价 2元/吨。资源储量调整系数(g)：0.98；矿石质量调整系数(s)：1.01；

开采方式调整系数(u)：1.03；产品销售价格调整系数(p)：1.01；矿体赋存开发条件

调整系数(A)：1.03；区位条件调整系数(z)：1.02；综合调整系数 1.08。

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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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论：

（1）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结论

本公司在调查和分析评估对象及市场情况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用

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经过估算，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石柱县王

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参与评估的资源储量 1,188.8 万吨，评估

价值为人民币 2,595.74 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玖拾伍万柒仟肆佰元整，单位资

源量评估值为 2.18 元。

（2）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结论

经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

矿权参与评估的资源储量 1,188.8 万吨，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567.81 万元，人民币大

写：贰仟伍佰陆拾柒万捌仟壹佰元整，单位资源量评估值为 2.16 元。

（3）最终评估结论

根据《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2023 年修订）》的规定，同一评估项目宜采

用两种及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差值不超过 30%，并取高值形成评估结论。

经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和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差值为 27.93 万元，

差值比 1.09%，符合《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2023 年修订）》的规定，故取折

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结论作为本次评估最终结论，即：

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基准日参与评估资源

量 1,188.8 万吨，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595.74 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玖拾伍

万柒仟肆佰元整，单位资源量评估值为 2.18 元。

本评估结论高于《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基准价

（2023 年版）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3〕3 号）中的重庆市渝东南石灰岩采矿权

出让基准价为 2.0 元/吨。

因本次出让资源量为截止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量 1,188.8 万吨，本次评估暂不对

原采矿权人动用未出让部分资源量的评估价值发表意见，委托人可根据核实后的原采

矿权人动用未出让资源量的确定数据乘以本次评估单价2.18元/吨计算原来采矿权人

需要补缴的采矿权出让收益的价值。即：

原来采矿权人需要补缴的采矿权出让收益=核实后的原采矿权人动用未出让资源

量×2.18

有关事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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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矿资评（采）字[2024]CHQ 01 号

受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委托，河北矿产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遵循国家采矿权评估的相关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对“石柱县王场镇

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进行评估。现将采矿权评估情况及结果报告

如下：

1.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河北矿产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石家庄槐安西路 88 号卓达中苑商务大厦 B座 301 室。

法定代表人：陈平。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1999〕007 号。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4700715912D。

经营范围：探矿权和采矿权评估，地质勘察技术咨询服务，矿产开采咨询服务，

绿色矿山建设规划设计，编制绿色矿山规划报告；资产评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评估委托人

本项目评估委托人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3.评估目的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拟通过挂牌方式出让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

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矿业权管理规定，需对该新设采

矿权（新增资源）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

供在本评估报告中所述的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点上“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

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底价参考意见。

4.评估对象和范围

4.1 评估对象：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4.2 评估范围：本次评估的范围以评估委托合同载明的范围为依据。即拟划定矿

区范围，面积为 0.1151km2，矿区范围由 11 个拐点坐标圈定，设计生产规模：5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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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采矿权出让计划范围、矿区范围和拟划定矿区范围叠合图

本次评估范围与评审通过的《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

权出让技术报告》拟划定的矿区范围一致。

4.3 以往采矿权价款处置情况

最近一次采矿权出让合同为石采矿出字[2023]第 006 号，采矿权出让期限为 2013

年 11 月 4 日起至 2023 年 9 月 4 日止，采矿权出让价款为人民币 656,200 元，原采矿

权人已足额缴纳采矿权出让金。根据《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2024 年 6 月），采矿权价款未进行处置。

5.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24 年 6 月 30 日，评估报告中所采用的一切计量和计

价标准，均为该基准日的有效价格标准。

6.评估依据

6.1 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依据

6.1.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颁布）；

6.1.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

6.1.3《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国务院 1994 年第 152 号令发布）；

6.1.4《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 号令发布、2014

年第 653 号令修改）；

6.1.5《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土

资发〔2008〕174 号）；

6.1.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

的通知》（厅[2017]12 号）；

6.1.7 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29

号）；

6.1.8《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财综[2023]10 号）；

6.1.9《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4685-2022）；

6.1.10；《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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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6号）；

6.1.11《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公告》（国土资源

部公告 2008 年第 7号）；

6.1.12 自然资源办公厅《关于做好矿产资源储量新老分类标准数据转换工作的通

知》（自然资办函〔2020〕1370 号）

6.1.13《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

6.1.14《矿业权评估业务约定书规范（CMVS11100-2008)》；

6.1.15《矿业权评估报告编制规范（CMVS11400-2008)》；

6.1.16《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

6.1.17《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

6.1.18《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中国矿业权评估

师协会公告 2008 年第 6号）；

6.1.19《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

6.1.20《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00001-2008)》；

6.1.21《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20）；

6.1.22《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

6.1.23《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我市主要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

率”最低指标要求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19〕22 号）；

6.1.24《重庆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2020 年 8 月 1 日第五届重庆市人大常务委

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6.1.25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前期工作细则》的

通知（渝规资〔2020〕867 号）；

6.1.26 重庆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贯彻实施〈自然资源部推进矿产资源管

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的意见》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0〕6 号）；

6.1.27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定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5届〕第 100 号）；

6.1.28《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2023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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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9《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用石料类》（DZ/T 0341-2020）。

6.2 经济行为、矿业权权属及评估参数选取依据

6.2.1《重庆市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成交通知书》；

6.2.2《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同意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

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项目计划的函》（渝规资函〔2023〕2867 号）；

6.2.3《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

（2024 年 6 月）；

6.2.4《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专

家组评审意见书；

6.2.5《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2023 年版）〉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3〕3 号）；

6.2.6《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委托合同》；

6.2.7 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资料。

7.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7.1 矿区位置、交通

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拟划定矿区范围位于石柱县城东

北方向，方位 16°，距石柱县城直距 36km，行政区划分属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王场镇蛟鱼村管辖。

拟划定矿区范围中心位置平面直角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X=3354318，

Y=36521106；地理坐标：经度 108°13′56.23″，纬度 30°18′30.13″。

拟划定矿区范围与石柱县王场镇直线距离约为 3.5km。紧邻石柱—西沱公路，至

石柱县城运距约 45km，距西沱港运距约 12km，交通较为方便；详见下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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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降雨量约占全年降雨量的 65%，多年平均最大日降雨量 104mm，日最大降雨量

178.3mm（1971 年 6 月 1 日）。多年平均气温 16.5℃；极端最低气温-4.7℃（1977

年 1 月 29 日），极端最高气温 40.2℃（2006 年 8 月 19 日）。平均相对湿度 81%，绝

对相对湿度 17.6 毫巴，多偏北风，年平均风速 1.9m/s，年最大瞬时风速达 20m/s。

（3）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的《中国地震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该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地震动

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s，地震基本烈度属Ⅵ度。本区及其邻近区域近年来未发现有

强地震活动，拟划定矿区范围属无震害区，区域稳定性良好

（4）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地处长江上游南岸、重庆东部、三峡库区腹心，是集民

族地区、三峡库区、革命老区、武陵山集中地区于一体的特殊县份，东接湖北省利川

市，南连重庆市彭水县，西南临重庆市丰都县，西北界重庆市忠县，北与重庆市万州

区接壤。辖 3个街道、17 个镇、13 个乡，有土家族、汉族、苗族、独龙族等 29 个民

族，户籍人口 54.41 万人，常住人口 38.69 万人。2022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200 亿元，达到 209.07 亿元，增长 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7.52 亿元，同比增

长 5.6%；第二产业增加值 59.44 亿元，同比增长 6.4%；第三产业增加值 112.11 亿元，

同比增长 2.3%。

（5）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矿产资源丰富。石柱县已探明的矿藏有煤、天然气、

铜、铁、铝、锌、银、镉、金、磷、石灰石、大理石等 20 多种。其中煤炭探明储量

1.55 亿吨以上，远景储量 3亿吨；铅锌矿探明储量 220 万吨、远景储量 40 亿吨以上；

石英砂岩（硅矿）探明储量 1.37 亿吨，远景储量 40 亿吨以上；天然气探明储量 200

亿立方米、远景储量 2400 亿～4000 亿立方米；石灰岩储量 200 亿吨。三是绿特资源

量大质优。以黄连为主的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 25 万亩，主要有黄连、天麻、山茱萸、

何首乌、佛手、青蒿、银花、厚朴、杜仲、黄柏等 200 多个品种，石柱黄连尤为著名，

是中外闻名的“黄连之乡”，常年种地面积 5万余亩，年产量占全国年产量的 60%以

上和世界年产量的 40%以上。

（6）王场镇位于石柱县西北部，地处沿江片区中心结合部，东临鱼池镇，南接

沿溪镇，西靠黎场乡和忠县复兴镇，北连西沱镇，距石柱县城 80 公里，距忠县县城

20 公里，规划中的沿江高速公路贯穿全境。全镇幅员面积 57.35 平方千米，辖 6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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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44 个居民小组，共 9976 人。地形东高西低，以浅丘为主，平均海拔 319 米，是

“三高”农业示范乡镇，农耕和商贸业发达，为古巴盐古道重要节点，自古以来就有

五马归朝的美誉。王场是石柱县最早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和集镇建设的乡镇之一，拥有

沿江片区最完善的水利设施--“桃花大堰水利体系”和新农村建设的亮点--“王场集

镇新区”。王场镇粮食作物以玉米为主；畜牧业以饲养生猪、肉牛、家禽为主；工业

以建材、农副产品加工为主。

7.3 以往地质工作

（1）2013 年 6 月，重庆市地勘局 208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提交了《石柱土家族

自治县丛树沟采石场石灰岩矿山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2）2021 年 1 月 20 日，重庆市高新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提交了《石柱土家

族自治县白云洞建材有限公司丛树沟采石场采矿权实地核查及储量动态检测报告

（2020 年度）》；

（3）2023 年 6 月，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提交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白云洞建材

有限公司采矿权人公示信息市级抽查报告（2023 年）》；

（4）2023 年 7 月，重庆地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交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白云

洞建材有限公司丛树沟采石场外围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地质调查报告》；

（5）2024 年 6 月，重庆嘉测地科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提交了《石柱县王场镇蛟鱼

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详查地质报告》。

（6）2024 年 6 月，重庆嘉测地科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提交了《石柱县王场镇蛟鱼

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

7.4 矿区地质

7.4.1 地层

拟划定矿区地层属一级羌塘－扬子区－华南地层大区（Ⅳ），二级扬子地层区（Ⅳ

5），三级四川盆地地层分区（Ⅳ5

2），四级万州地层小区（Ⅳ5

2-1），位于重庆市东北

部。其特点是：侏罗系-奥陶系以碳酸盐岩、砂页岩沉积为主，缺失上志留统。泥盆、

石炭系大面积缺失，二叠系超覆于中志留统或上泥盆统、中石炭统之上，以灰岩为主。

三叠系连续沉积于二叠系之上，下统为灰岩、白云岩，中统为紫色砂页岩与灰岩、泥

灰岩互层，上统为砂岩夹泥岩等。（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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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状白云质灰岩，以灰色块状盐溶角砾岩和钙质白云岩为主，平均厚度约 59m。

第三段（T1j
3）：黄灰、灰色厚层夹中厚层微粒灰岩夹生物碎屑灰岩及角砾状灰

岩；上部以含泥质白云岩为主。具缝合线及花斑状构造，平均厚度约 278m。为原矿山

开采矿层。

第二段（T1j
2）：上部为灰、浅灰色中厚层夹薄层含白云质灰岩，含泥质白云岩，

夹浅灰、浅褐色块状角砾岩；中下部为黄色钙质页岩、浅灰、黄色厚层泥质灰岩，底

部为浅灰、表灰色厚层状灰岩，夹角砾状灰岩，平均厚度约 171m。该段为拟划定矿区

范围的含矿层位。

第一段（T1j
1）：中上部为浅灰、黄灰色中厚层夹厚层泥质灰岩，底部为浅灰、

青灰色厚层状灰岩，具缝合线构造，平均厚度约 241m。

3.三叠系下统大冶组（T1d）：分四段，第四段为中厚层紫红色钙质泥岩、夹黄灰

色泥质灰岩，厚约 35m。第三段为灰、浅灰色厚层微粒灰岩，夹白云质灰岩，中上部

夹假鲕状灰岩，具缝合线构造，厚约 146～181m；第二段为灰、浅灰色薄～中厚层微

晶质灰岩、含泥质灰岩，具缝合线构造，下部偶夹页岩，厚约 117～230m；第一段为

灰、黄灰色页岩、钙质页岩，夹薄层泥质灰岩，厚约 24～78m。

7.4.2 构造

拟划定矿区大地构造位于一级羌塘-扬子-华南板块（Ⅳ），二级扬子陆块（Ⅳ-4），

三级四川中生代盆地（Ⅳ-4-2），万州坳褶带（Ⅳ-4-2-1）。区域上地质构造以褶曲

为主，断层稀少。拟划定矿区范围构造部位于方斗山背斜北西翼，地层产状稳定，岩

层呈单斜层状产出，地层产状为 298°～315°∠77°～86°，区内暂未发现断层及次

级褶皱，拟划定矿区范围构造复杂程度简单。详见下图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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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根据地质详查工作采样测试矿石化学成分特征结果，拟划定矿区灰岩主要化

学成分 CaO：52.26%～54.06%、平均 53.16%；MgO：0.38%～0.51%、平均 0.45%；K2O：

0.10%～0.33%、平均 0.22%；Na2O：0.03%～0.0%、平均 0.04%。

（3）矿石风（氧）化特征

矿石抗风（氧）化强，不易风化。

（4）矿石类型和品级

①矿石物理性质

前期详查工作共采石灰岩样5件，其中嘉陵江组三段3件，二段2件。经分析测试，

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石天然块体密度平均2.67g/cm3；饱和抗压强度33.8～40.2Mpa，平

均36.9Mpa，符合《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建筑用石料类》（DZ/T0341-2020）中岩石

饱和抗压强度应不小于30MPa的要求，能达到建筑石料用灰岩质量指标要求。

②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拟划定矿区含矿地层三叠系下统嘉陵江三段及嘉陵江组二段中上部的石灰岩，属

硬质岩类，易破碎。根据类似矿山生产实践，只需对矿石进行破碎和筛分，即可得到

合格产品，矿石加工性能好，开采利用经济效益较高。

7.6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三叠系下统大冶组二段、大冶组三段、嘉陵江组一段和嘉陵江组三段的石灰岩饱

和抗压强度＞30Mpa，属较坚硬～坚硬岩类，易破碎。通过向周边生产矿山了解，采

用露天开采方式，自上而下、水平分台阶进行爆破采矿，经汽车转运至破碎车间加工

成原料，矿石加工简单，技术性能良好。

7.7 开采技术条件

7.7.1 水文地质条件

根据本次详查工作成果，拟划定矿区范围属长江水系，低山岩溶地貌，地处自然

岩质斜坡上，整体地形坡角为 15～45°，一般 35°，拟划定矿区范围内无河流、水

库、堰塘等大型水体，地下水贫乏，北东和南西侧各有一条季节性冲沟，地表水（来

源于大气降水）沿冲沟向低洼处排泄。拟划定矿区总体地形呈中高四周低。区内地形

最高点位于东南侧羊槽山处，最高高程为+842m；最低点位于西侧原矿区采坑内，最

低高程为+603.84m，相对高差为 238.16m。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为+509.04m。拟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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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范围处于当地侵蚀基面标高以上。

地下水补给、径流及排泄条件：区内范围地下水补给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未见

溶洞发育，区内地下水径流，均受季节控制，雨季多在每年 5～9 月份出现，地下水

沿层面及裂隙向坡脚冲沟排泄，最后径流至鸭江。大气降水为拟划定矿区的充水因素。

综上所述，拟划定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7.7.2 工程地质条件

（1）矿体及围岩物理力学性能

矿体及围岩为石灰岩，其矿体成层性好，质纯、均一，风化浅，厚度大，岩质坚

硬，物理力学强度大不易垮塌，围岩稳定性较好。矿山开采后将形成顺向坡和切向坡，

最终边坡角取值 60°，对边坡稳定性影响较小。

（2）拟划定矿区地质构造

拟划定矿区位于方斗山背斜北西翼，区内暂未发现断层及次级褶皱，拟划定矿区

地质构造简单。

（3）岩体结构面

拟划定矿区范围内矿层呈厚～巨厚层状，矿层原生沉积层面发育，裂隙较发育。

受区域挤压作用影响，裂隙面呈压性，不影响矿层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对矿山开采影

响不大。

（4）剥离层分布情况

区内剥离物主要为宽缓沟谷处的第四系残积层。

（5）风化溶蚀特征

通过钻探岩芯局部破碎，拟开采矿层未发现有岩溶裂隙、溶孔等岩溶现象。

综上所述，矿层为硬质岩石，灰岩抗风化力强，开采后边坡稳定性较好，拟划定

矿区工程地质条件简单。

7.7.3 环境地质条件

拟划定矿区所采岩层稳定，区内现未见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溶洞等不良地

质现象，斜坡现状基本稳定。

拟划定矿区开采石灰岩，易于开采，采用台阶式露天采矿法，爆破采矿，装载机

装车，汽车运输，加工区破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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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在开采、运输、储存等过程中，扬尘、噪音等不良因素会给当地大气、植被

带来影响，给拟划定矿区周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但不会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

较大的变化。

综上：拟划定矿区环境地质条件简单。

7.7.4 其他开采技术条件

拟划定矿区斜坡现状基本稳定，地形坡角一般 35°，拟划定矿区开采主要为顺向

坡，对斜坡影响小，在矿山开采过程中应加强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7.8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矿山历经多年开采，已在原矿区内形成 0.031km2的采区，现矿区内已植树、种草

复绿。2013 年—2023 年由原采矿权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白云洞建材有限公司进行开

采，生产规模 10 万吨/年，现拟增划资源扩大生产规模至 51 万吨/年。

矿山最近一次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为 2024 年 6 月，重庆嘉测地科工程科技有限

公司提交了《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止 2024 年 5 月 5 日，拟划定矿区范围内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量

1,188.8 万吨，其中控制资源量 929.9 万吨（可利用资源量 822.1 万吨，边坡资源量

107.8 万吨），推断资源量 258.9 万吨（可利用资源量 165.8 万吨，边坡资源量 93.1

万吨）。除原矿区范围内剩余资源量，新增资源量 1,188.8 万吨。

经现场核实了解，矿山于 2023 年开始停止生产，截至评估基准日，该矿山未正

常经营。

8.评估实施过程

根据《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及相关要求，本公司组织评估

人员，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8.1 接受委托阶段

2024 年 5 月 30 日，本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接受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的委托，对“石柱县王家乡山泉村石桩坪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进行采矿权价值

评估。项目组在和委托人确定后，于 2024 年 6 月收到完整《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

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及《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专家组评审意

见书》后再开展评估工作。

2024 年 6 月 3 日，本公司组成评估组，在对该项目大致了解的情况下编制评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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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计划和项目实施方案等。

8.2 资料收集与尽职调查阶段

2024 年 6 月 4 日，本公司矿业权评估人员在委托人的陪同下对委托评估采矿权进

行了实地调查，对该矿及周边矿山开发现状、生产经营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

8.3 评定估算阶段

2024 年 6 月 5 日～6月 25 日，评估组对搜集到的相关资料进行审阅、分析、归

纳和研究，按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

中评估方法规范，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及评估参数，对该新增采矿权进行出让收益评

估，形成采矿权评估报告初稿。

8.4 报告审核阶段

2024 年 6 月 26 日～2024 年 6 月 30 日，在遵守评估准则、指南和职业道德原则

下，根据评估工作情况，经内部审核、修改后，出具采矿权评估报告初稿送审委托人。

8.5 出具报告阶段

委托人于 2024 年 7 月 11 日组织专家评审，评估项目组根据评审专家意见进行修

改、补充，通过专家评审确定后，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出具正式的采矿权评估报告。

9.评估方法

9.1 评估方法的选取

根据《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2023 年修订）》，采矿权评估方法有基准

价因素调整法、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益法等 3种方法。针对本项目适用的评估方

法，本次评估分析如下：

（1）基准价因素调整法：重庆市最新的石灰岩矿业权出让基准价于 2023 年制定，

通过《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基准价（2023 年版）的通

知》（渝规资规范〔2023〕3 号）印发实施；《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2023 年

修订）》明确了基准价因素调整法的基本原理、评估模型、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操

作步骤、注意事项等，制定并细化了各因素调整系数的取值原则和参考范围、确定方

法等。因此，本项目具备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的条件。

（2）折现现金流量法：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采矿权的具体特点，委托评估的采

矿权在未来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未来的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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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其资源储量和部分技术经济参数能够依据《出让技术报告》资料和评估矿山相关

资料予以基本确定。根据《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和《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

本项目具备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条件。

（3）收入权益法：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重庆市矿

业权评估技术要求（2023 年修订）》，收入权益法限于不具备折现现金流量法使用，

因此，本项目不宜采用收入权益法评估。

综上，根据《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 00001—2008）》《收益途径评估

方法规范（CMVS 12100—2008）》以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重

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2023 年修订）》等的规定，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和采矿权

的具体特点，确定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差值

不超过 30%，并取高值形成评估结论。

9.2 评估模型

9.2.1 折现现金流量法模型

式中：P——矿业权评估价值;

CI——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CI-CO)t——年净现金流量;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n);

n——评估计算年限。

9.2.2 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模型

P＝Pj×q×s×u×p×λ×z

式中：P——评估对象的采矿权单位评估价值；

Pj——采矿权出让基准价；

q——资源量调整系数；

s——矿石质量调整系数；

u——开采方式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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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产品价格调整系数；

λ——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

z——区位条件调整系数。

10.评估参数的确定

本项目评估利用的矿产资源储量依据 2024 年 6 月重庆嘉测地科工程科技有限公

司提交的《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并

结合矿业权评估相关规定及评估组掌握的其他资料确定。

10.1 评估所依据资料的评述

《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由重庆嘉

测地科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报告中描述了核实报告核实工作方法、手段，工程布

置基本合理，核实工作及其质量基本符合规范要求；基本查明了矿区地层、构造等地

质条件；基本查明了矿体数量、分布和矿体形态、产状；查明了矿山开采现状；同时

查明了矿石质量和矿石加工技术性能特征；进一步查明了矿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

环境地质等矿床开采技术条件；该报告已经通过专家评审。

评估人员经过分析认为，《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出让技术报告》可以作为本次评估储量数据的选取依据。

10.2 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参数

10.2.1 保有资源储量与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1）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和《石

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评审意见书》，截止

2024 年 5 月 5 日，拟划定矿区范围内保有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量 1,188.8 万吨，其

中矿区范围内新增资源储量 1,188.8 吨。

（2）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截止 2024 年 5 月 5 日，拟划定矿区范围内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量 1,188.8 万

吨，其中控制资源量 929.9 万吨（可利用资源量 822.1 万吨，边坡资源量 107.8 万吨），

推断资源量 258.9 万吨（可利用资源量 165.8 万吨，边坡资源量 93.1 万吨）。

根据《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2023 年修订）》的规定，评估利用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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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评估的资源量×相应类型可信度系数）。参与评估的资源量，是评估基准

日时点评估对象实际参加评估的资源量，以经评审的资源量为基础，计算确定参与评

估的资源量探明资源量、控制资。源量可直接作为评估利用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1.0）。推断资源量可参考矿业权出让技术报告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确定可信度

系数。简单勘查或调查即可达到矿山建设和开采要求的无风险的地表出露矿产（如建

筑材料类矿产等），估算的推断资源量可作为评估利用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1.0。

评估人员通过与《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

报告》的出具单位重庆嘉测地科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沟通后，由于建筑石料用灰岩为经

过简单勘查或调查即可达到矿山建设和开采要求的无风险的地表出露矿产，因此在估

算的可利用推断资源量时可信度系数取 1.0。

综上，本次评估利用资源量=929.9×1.0+258.9×1.0=1,188.8 万吨。

10.2.2 采矿方案

根据《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矿

山采矿方案如下：

（1）开采方式

本矿山拟设计为露天开采方式，公路运输开拓，汽车运输，台阶式采矿方法开采，

矿山自+845m～+660m，从上至下、逐级开采，采剥并举、剥离先行。采用采放炮落矿，

挖机装载。采完第一级台阶后，再采第二级台阶。最终边坡角 60°；最终底盘宽度不

小于 40m；安全平台≥3m；每隔 2～3个安全平台设置清扫平台，宽度不小于 6m。

（2）开拓运输方案

拟划定矿区已有矿山公路通达，可作为矿石运输道路。采用公路—汽车运输开拓

系统，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

根据拟划定矿区开采条件，采用公路运输开拓、汽车运输方案。

（3）采矿方法

根据地质条件和开采技术，考虑采掘工程量、回采效率等方面指标，该矿段建筑

石料用灰岩采用爆破采矿法。

10.2.3 产品方案

根据石柱县矿产资源规划和市场需求，结合矿石禀赋特征、质量品位、开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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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等因素，矿山产品方案初步确定为建筑石料用碎石、机制砂。

10.2.4 可采储量的确定

（1）可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拟

划定矿区范围内永久边坡损失资源量=总资源量 1,188.8 万吨-可利用资源量 987.9

（控制资源量 822.1 万吨，推断资源量 165.8 万吨）=200.9 万吨。其中控制资源量

107.8 万吨，推断资源量 93.1 万吨。

（2）可采储量的确定

根据《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我市主要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

最低指标要求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19〕22 号），《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

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设计采矿回采率为 95%，本次评估据此确定

采矿回采率取 95%。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1,188.8-200.9）×95%

=938.5（万吨）

综上，本次评估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可采储量为

938.5 万吨。

10.2.5 生产规模及矿山服务年限

（1）生产规模

根据《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同意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

灰岩矿采矿权出让项目计划的函》（渝规资函〔2023〕2867 号）以及经评审通过的《石

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本次评估确定生

产规模为 51 万吨/年。

（2）服务年限

矿山服务年限计算公式如下：

A
QT 

式中：T—矿山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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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矿山可采储量（938.5 万吨）

A—矿山生产能力（51 万吨/年）

将相关数据代入上式，计算出该矿服务年限为：

T=938.5÷51≈18.4（年）

本次评估采矿权未来的规模为 51 万吨/年，由于该矿山前期已进行开采，相关基

础设施设备已安装完备，只需要检测试运行等操作即可恢复生产。因此，本次评估不

考虑建设期恢复期等因素。

10.2.6 产品销售收入

（1）产品销售收入计算方式

本次评估产品方案为破碎后的建筑石料用碎石和机制砂等，销售收入的计算公式

为：

年销售收入=年产品销量×产品销售价格

（2）产品销售价格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和《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及《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2023 年修订）》：评估计算的服务

年限小于或等于 5年的，产品销售价格按评估基准日前 1～2 年历史实际价格的算术

平均值确定；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大于 5 年、小于等于 10 年的，产品销售价格按

评估基准日前 2～3 年历史实际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确定；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大于

10 年的，产品销售价格按评估基准日前 3～5 年历史实际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确定。

评估矿山虽为已生产矿山，但由于财务制度不规范，无法提供历史销售数据等财

务资料。该矿山位于石柱县王场镇，服务年限为 18.4 年，重庆市矿产品交易信息网

渝东南的价格数据具有代表性，故本次评估采用重庆市矿产品交易信息网公布的渝东

南近 4年成交价格平均值作为本次评估的销售价格依据。

据重庆市矿产品交易信息网渝东南 2020 年 7 月-2024 年 6 月的碎石销售均价为

31.31 元/吨（不含税）（见表 10-1），本次销售单价取值约为 34.33 元/吨（不含税）。

参考当地同类型矿山的碎石与机制砂占比一般为 80%：20%，则矿山矿石综合销售价格

为 31.91 元/吨（31.31×80%+34.33×20%），故本次销售单价取值约为 31.91 元/吨

（不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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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以“2019 年第 39 号”发布了《关于深化增值税改

革有关政策的公告》，公告明确：“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

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

综上，本项目取得房屋建（构）筑物按 9%增值税率估算进项增值税，机器设备按

13%增值税率估算进项增值税。

本项目于 2024 年投入房屋建（构）筑物等不动产原值（含税）1,207.85 万元，

净值 1,042.91 万元，不涉及相应的进项税额。

本项目于 2024 年投入的机器设备原值（含税）1,518.98 万元，净值为 911.65

万元，不涉及相应的进项税额。2035 年更新投入的机器设备（含税）为 1,518.98 万

元，机器设备的进项税额为 174.75 万元（=1,518.98÷1.13×0.13）。

10.2.10 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更新改造资金及回收抵扣设备进项税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评估中确定折旧年限应遵循财税

制度的规定，原则上可分类按房屋建（构）筑物折旧年限不少于 20 年，机器、机械

和其他生产设备折旧年限不少于 10 年，依据设计或实际确定合理取值。按固定资产

原值乘以固定资产残值率估算固定资产残值，固定资产残值率统一确定为 5%。

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矿山实际生产年限，本次评估确定房屋

建（构）筑物按 30 年折旧期计提折旧，评估计算期末 2042 年回收固定资产余值 395.94

万元。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本次评估确定机器设备按 15 年折旧期

计提折旧，在 2035 年回收固定资产残值 67.21 万元，评估计算期末 2042 年回收固定

资产余值 621.6 万元。

房屋建（构）筑物和机器设备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合计为 1,084.75 万元（详见

附表 6）。

据国家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关规定，本次评估在矿山生产期开始，产品销项扣

当期材料、动力进项税后的余额抵扣不动产及设备进项税；当期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

结转下期继续抵扣。生产期各期抵扣的不动产及设备进项税计入对应的抵扣期间的现

金流入中，回收抵扣的不动产及设备进项税（详见附表 6、附表 9、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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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1 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是指为维持生产所占用的全部周转资金，是企业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的

必要条件。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本次评估采用扩大指标估算法估算

流动资金。非金属矿山企业流动资金固定资产资金率的取值区间为 5%～15%，根据对

该类型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山调查了解以及当地非金属同类矿山，本次评估选取固定资

产资金率为 10%，计算如下：

流动资金=2,726.83×10%=272.68（万元）

本项目评估流动资金确定为 272.68 万元。流动资金在生产期初投入，评估计算

期末回收全部流动资金，详见附表 2。

10.2.12 经营成本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主要成本费用项目的确定方法，“对拟

建、在建、改扩建矿山的采矿权评估，可参考接近评估基准日时完成的，由具备相应

资质单位编写的矿产资源利用方案、（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矿山设计等资料以及现

行相关税费政策规定等分析估算成本费用，也可参考相关单位公布的价格、定额标准

或计费标准，类比同类矿山分析确定。对生产矿山采矿权的评估，可参考矿山企业实

际成本、费用核算资料，在了解企业会计政策（资产、成本费用确认标准和计量方法

等）基础上，详细分析后确定。”

由于《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2024

年 6 月）未对矿山投入单位成本进行计算，且该原矿山已经停产时间较久，无法提供

生产成本资料。因此，本次评估参照周边类似矿山的生产成本作为测算依据进行取值。

本次评估人员搜集到《重庆市石柱县冷水镇玉龙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

报告》（渝国能评报字（2024）第 012 号），该矿位于石柱县冷水镇玉龙村，可采

储量 921.33 万吨，生产规模为 51 万吨/年，矿山理论服务年限 18.07 年，开采矿种

为建筑石料用碎石、机制砂。此矿山与本次评估矿山的交易目的，所处地理位置、开

采方式、产品方案、开采规模及生产规模等相似度非常高。因此该评估报告中所确定

的采矿权相关的经济技术参数可以为本次评估矿山提供参考。

综上，本次评估主要根据评估小组调查收集到的周边同类矿山资料所载明的相关

经济技术参数进行调整，对个别成本结合矿山实际情况、《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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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予以调整完善。本次评估采用的生产成本中的材料费、

燃料及动力费等均为不含税价。相关的成本费用及评估取值如下：

（1）材料费

根据收集到的周边同类矿山资料，单位原材料费为 1.49 元/吨（不含税）。

则年外购材料费=1.49 元/吨×51 万吨

=75.99（万元）

（2）职工薪酬

根据收集到的周边同类矿山资料，单位职工薪酬为 4.9 元/吨（不含税）。

则年职工薪酬费=4.9 元/吨×51 万吨

=249.9(万元)

（3）燃料与动力费

根据收集到的周边同类矿山资料，单位原燃料动力费为 3.62 元/吨（不含税）。

则年燃料与动力费=3.62 元/吨×51 万吨

=184.62（万元）

（4）修理费用

根据本公司掌握的类似矿山资料，年修理费用基本为机器设备投入的 2%—5%。综

合分析，本次评估按照机器设备投入的 3%计算年修理费用，折算确定单位修理费用

0.79 元/吨。

则年修理费用=0.79 元/吨×51 万吨

=40.29（万元）

（5）折旧费

固定资产折旧根据固定资产类别和财税等有关部门规定、《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

指导意见》采用年限法计算折旧，折旧费计算参见附表 6。

房屋建（构）筑物按平均折旧年限 30 年、净残值率 5%计，正常年份折旧约 35.13

万元。

生产设备按平均折旧年限 15 年、净残值率 5%计，正常年份折旧约 85.09 万元。

经计算，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合计 120.22 万元，单位资源量折旧费用为 2.36 元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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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全费用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安全费用应按财税制度及有关部门的规

定提取，并全额纳入经营成本中。依据财资〔2022〕136 号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

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非金属矿山—露天开采安全费用提取标准为 3元

/吨。该矿为露天非金属矿山，因此，本次评估确定该矿的安全费用为 3元/吨。

则年安全生产费=3 元/吨×51 万吨

=153（万元）

（7）其他费用

指不属于以上费用要素的费用。

其他费用包括矿产资源补偿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费、土地复垦费、

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等内容。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

的通知》（财税 201653 号）、《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全面推进资源

税改革的通知》（渝财税 201681 号），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将全部资源品目矿产

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因此，本次评估矿产资源补偿费不予考虑。根据收集到的周

边同类矿山资料，分析矿山实际情况，矿山发生的其他费用与参照矿山基本相同，参

照矿山其他费用为 2.52 元/吨。由于本次被评估矿山按年支付租赁费，每年租金 15

万元，单位资源每吨≈15 万元÷51 万吨≈0.29（元/吨），因此将租赁土地应承担的

费用分摊计入当期成本中的其他费用。综合分析，本次评估单位其他费用为

2.52+0.29=2.81 元/吨。

则年其他费用=2.81 元/吨×51 万吨

=143.31(万元)

（8）利息支出（财务费用）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评估时利息支出（财务费用）根

据流动资金的贷款利息计算。假定未来生产年份评估对象流动资金的 70%为银行贷款，

贷款利率按评估基准日时点执行的一年期贷款利率 3.45%计算，单利计息，单位资源

利息支出为 0.13 元/吨（272.68×70%×3.45%÷51）。

则年利息支出=0.13 元/吨×51 万吨

=6.6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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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综上，未来正常生产期该矿单位总成本费用为 19.1 元/吨，单位经营成本为 16.61

元/吨，年总成本费用为 973.96 万元，年总经营成本为 847.11 万元。总成本费用及

经营成本估算详见附表 8。

单位总成本费用=材料费+工资+燃料与动力费+折旧费+安全费用+其他费用+修理

费用+利息支出（财务费用）

=1.49+4.9+3.62+2.36+3+2.81+0.79+0.13

=19.1（元/吨）

单位总经营成本=年总成本费用-折旧费-利息支出（财务费用）

=19.1-2.36-0.13

=16.61（元/吨）

10.2.13 税金及附加

销售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和资源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以应交增值税为税基。

（1）增值税

应交增值税为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销项税以销售收入为税基，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71 号《关于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产品进项税率为 17%（以外购材料费、外购燃料与动力费

和修理费为税基）。

2018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通知明

确：“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7%和 11%税率的，税

率分别调整为 16%、10%”，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以“2019 年第 39 号”发布了《关于深化增值税改

革有关政策的公告》，公告明确：“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

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

根据国家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关规定，本次评估在矿山生产期开始，产品销项

税抵扣当期材料、动力进项税后的余额抵扣不动产及设备进项税；当期未抵扣完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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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抵扣完设备和不动产进项增值税后正常生产年份（以 2030 年为例）计算如下：

年增值税销项税额=年销售收入×销项税率

=1,627.41×13%

=211.56（万元）

年增值税进项税额=（年材料费+年燃料与动力费+修理费）×进项税率

=(75.99 十 184.62 十 40.29)×13%

=39.12(万元)

年应纳增值税额=年销项税额-年进项税额-抵扣设备进项税额

=211.56-39.12

=172.44(万元)

（2）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应纳增值税为税基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

行条例》规定的税率以纳税人所在地不同而实行 1%、5%、7%三种不同税率。该矿位于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王场镇蛟鱼村，本次评估该矿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按 5%计提，则年

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算如下：

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增值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率=172.44×5%=8.62(万元)

（3）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教育附加费=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教

育费附加率+地方教育附加率）。按《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教育费附加按

应纳增值税的 3%计税。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地方教育附加征

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渝办发〔2011〕109 号）的规定，重庆市地方教育附加的

费率为 2%。

抵扣完设备进项增值税后正常生产年份（以 2030 年为例）计算如下：

教育费附加=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教育费附加率=172.44×3%=5.17（万元）

地方教育附加=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地方教育附加率=172.44×2%=3.45(万元)

（4）资源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20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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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税改革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54

号）及 2020 年 7 月 30 日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

事项的决定《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

定》(〔五届〕第 100 号）文相关规定，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灰岩矿实施从价计证，

税率为原矿的 6%。

抵扣完设备进项增值税后正常生产年份（以 2030 年为例）计算如下：

年应缴资源税=年销售收入×单位矿石资源税计提标准

=1,627.41×6%

=97.64（万元）

年销售税金及附加合计=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教育费附加+年地方教育附加+年

资源税=8.62+5.17+3.45+97.64=114.88（万元）

（5）企业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税税法》（2007 年 3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六十三号），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 25%。

矿业权评估中，企业所得税统一以利润总额为基数，按企业所得税税率 25%计算，

不考虑亏损弥补及企业所得税减免、抵扣等税收优惠。

抵扣完设备进项增值税后正常生产年份（以 2030 年为例）计算如下：

正常生产年份利润总额=年销售收入-年总成本费用-年销售税金及附加

=1,627.41-973.96-114.88

=538.57（万元）

正常生产年份所得税=年利润总额×所得税税率

=538.57×25%

=134.64（万元）

详见附表 9（注：以上数据均来自附表。）

10.2.14 折现率

根据原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 年第 18 号，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

（申请）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折现率取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出

让收益评估折现率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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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采矿权评估，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因此，折现率取 8%。

10.2.15 折现现金流量法的采矿权评估结果

经过估算，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

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参与评估的资源储量 1,188.8 万吨，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595.74

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玖拾伍万柒仟肆佰元整，单位资源量评估值为 2.18 元。

其中评估范围内新增资源量 1,188.8 万吨，新增资源量采矿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595.74 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玖拾伍万柒仟肆佰元整。

10.3 基准价因调整法评估参数

10.3.1 评估利用资源量

同“10.2.1”，本次评估采矿权价值评估利用资源量即储量核实基准日保有资源

储量：矿石量 1,188.8 万吨，其中矿区范围内新增资源储量 1,188.8 万吨。

10.3.2 采矿方案

同“10.2.2”，矿山设计采用露天开采。

10.3.3 产品方案

同“10.2.3”，矿山产品方案为建筑石料用碎石、机制砂。

10.3.4 采矿权出让收益基准价

根据《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基准价（2023 年版）

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3〕3 号），重庆市渝东南石灰岩采矿权出让基准价为 2.0

元/吨。

10.3.5 采矿权基准价因素调整系数的确定

根据《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2023 年修订）》，固体矿产采矿权评估的

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资源储量、矿石质量、开采方式、产品销售价格、矿体赋存开发

条件、区位条件等。

（1）资源储量调整系数（q）

资源储量调整系数（q）分为 4个档，取值范围 0.90～1.20 之间，具体取值要求

参考下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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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矿山用电采用当地农村 10KV 电网供电，同时配备 30KV 的柴油发电机，供电

电源可靠，能满足矿山生产、生活及辅助设施供电。

石灰岩矿山用水量相对较小，矿山后期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均利用当地自来水，

取水方便。

中国电信固定电话通讯网络已接入拟划定矿区范围，移动、联通、电信网通迅网

已覆盖全区，通讯条件方便。

综上，矿山建设及开采的外部自然环境条件良好，区域交通、通讯、电力、劳动

力等条件较好，发展矿业经济的基础条件优越，调整系数取 3档，赋值 1.02。

详见附表 10。

10.3.6 基准价因素调整法的采矿权评估结果

（1）单位资源量采矿权评估价值

根据评估确定的模型，将基准价各调整因素参数代入公式，计算出单位资源量采

矿权评估价值为：

P=Pj×q×s×u×p×λ×z

=2.0×0.98×1.01×1.03×1.01×1.03×1.02

=2.16（元/吨）

（2）评估对象采矿权评估价值

经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

矿权参与评估的资源储量 1,188.8 万吨，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567.81 万元，人民币

大写：贰仟伍佰陆拾柒万捌仟壹佰元整，单位资源量评估值为 2.16 元。

评估范围内新增资源量 1,188.8 万吨，新增资源量采矿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567.81 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陆拾柒万捌仟壹佰元整。

11.评估假设条件

11.1 本项目拟定的未来矿山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保持不变，且持续合

法经营；

11.2 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均以评估基准日有效政策为依据；

11.3《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估算

的资源量基本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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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矿业权市场及矿产品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11.5 物价水平基本保持不变，产品销售价格符合本评估预期；

11.6 假定本评估所依据的有关资料完整、真实、可靠。

12.评估结论

（1）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结论

本公司在调查和分析评估对象及市场情况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用

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经过估算，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石柱县王

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参与评估的资源储量 1,188.8 万吨，评估

价值为人民币 2,595.74 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玖拾伍万柒仟肆佰元整，单位

资源量评估值为 2.18 元。

（2）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结论

经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

矿权参与评估的资源储量 1,188.8 万吨，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567.81 万元，人民币

大写：贰仟伍佰陆拾柒万捌仟壹佰元整，单位资源量评估值为 2.16 元。

（3）最终评估结论

根据《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2023 年修订）》的规定，同一评估项目宜

采用两种及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差值不超过 30%，并取高值形成评估结

论。经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和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差值为 27.93 万

元，差值比 1.09%，符合《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2023 年修订）》的规定，故

取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结论作为本次评估最终结论，即：

石柱县王场镇蛟鱼村丛树沟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基准日参与评估资源

量 1,188.8 万吨，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595.74 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玖拾伍

万柒仟肆佰元整，单位资源量评估值为 2.18 元。

本评估结论高于《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基准价

（2023 年版）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3〕3 号）中的重庆市渝东南石灰岩采矿权

出让基准价为 2.0 元/吨。

因本次出让资源量为截止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量 1,188.8 万吨，本次评估暂不对

原采矿权人动用未出让部分资源量的评估价值发表意见，委托人可根据核实后的原采

矿权人动用未出让资源量的确定数据乘以本次评估单价 2.18 元/吨计算原来采矿权

人需要补缴的采矿权出让收益的价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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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采矿权人需要补缴的采矿权出让收益=核实后的原采矿权人动用未出让资源

量×2.18

13.重要提示说明

本次评估结论未包含原采矿权人需要补缴的采矿权出让收益，委托人可根据核实

后的原采矿权人动用未出让资源量的确定数据乘以本次评估单价 2.18 元/吨计算原

来采矿权人需要补缴的采矿权出让收益的价值。即：

原来采矿权人需要补缴的采矿权出让收益=核实后的原采矿权人动用未出让资源

量×2.18

14.有关事项的说明

14.1 本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24 年 6 月 30 日。按现行法规规定，评估结论使用有

效期为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有效

期，本评估公司对因应用此评估结论而对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14.2 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期

本评估报告是以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评估用经济技术参数以评估基准日市场

条件、开采技术水平为基准，反映评估基准日时点的采矿权价值。评估中没有考虑将

采矿权用于其他目的可能对采矿权价值所带来的影响，也未考虑其他不可抗力可能对

其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本评估报告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14.3 本评估报告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作出的，本公司及参加本次评估

的工作人员与评估委托方及相关利益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14.4 评估委托方及相关利益人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

性负责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14.5 本评估报告书含有附表、附件，附表、附件构成本报告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本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4.6 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方及相关利益人未做特

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

相关责任。

14.7 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盖章，并加盖本公司公

章后生效。

15.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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